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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康德法律学说中的统摄性功能
———兼论法作为文明状态的表征和维系纽带

○ 孙怀亮ꎬ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康德法学说中的自由貌似老生常谈ꎬ无任何新意可言ꎬ然而事实却是我国

专业研究中对某些重要概念和段落的翻译和理解方面存在着普遍性的瑕疵ꎮ 很自然

地ꎬ对这些瑕疵进行修正是极为必要的ꎮ 在康德的法学说中ꎬ自由作为唯一的内在性

的、而非生而具有的法权ꎬ发挥着统摄性的功能ꎬ它支撑着私法、公法和国际法等ꎮ 与此

紧密相关的则是康德关于“文明状态仅仅被理解为法律的状态”的主张ꎬ它意味着法律

应是对人的野蛮性的驯化和净化ꎬ而文明的品次则表现为对野蛮性进行规训的程度ꎮ
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法治不发达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ꎮ

〔关键词〕自由ꎻ法的形而上学ꎻ自然法ꎻ实证法ꎻ国际法ꎻ文明状态

一、康德对法的定义性描述

康德在著作中多处对法进行了定义性描述ꎬ但以«道德形而上学» 〔１〕 较为突

出和集中ꎬ其经典段落参见如下:
法(权)学说导论

Ａ. 
Ｂ. 什么是法?
法就是这样条件的总和:根据这些条件ꎬ一个人的意志行为(Ｗｉｌｌｋüｒ)可以按照自由

的普遍法则与其他人的意志行为相共存ꎮ
Ｃ. 法的普遍原则

任何行动都是合法的( ｒｅｃｈｔ ꎬ又译“正当的”)ꎬ若它可以和每一个人的自由根据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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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的原则共存ꎬ或者按此格言ꎬ一个人基于选择的自由可以依照普遍的法则和每一个人

的自由并存ꎮ / 张荣、李秋零译本:任何一个行动ꎬ如果它ꎬ后者按照其准则每一个人的

任性的自由ꎬ都能够与任何人根据一个普遍法则的自由共存ꎬ就是正当的ꎮ〔２〕

Ｄ. 法和可以实施强制的权限相联系

凡不法之事(ｕｎｒｅｃｈｔꎬ又译“不正当”)就是对基于普遍的法则的自由的阻碍或阻

滞ꎮ 因而ꎬ若自由的某种使用就本身成为了基于普遍的法则的自由的阻碍(也即不法的

ｕｎｒｅｃｈｔ)ꎬ则针对此种情况(作为对自由的阻碍或阻滞)之强制便与基于普遍的法则的自

由相一致ꎬ也即是合法的( ｒｅｃｈｔꎬ又译“正当的”)ꎮ〔３〕

关于上面论述的翻译和理解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ꎬ德语 Ｒｅｃｈｔ(拉丁文为 Ｉｕｓ)现多译为“法权”或“权利”ꎬ其中“法权”的

译法相对更符合康德的愿意ꎮ 对此学界已给予了相当的解说ꎬ本文不再赘述ꎬ这
里提及的是ꎬＲｅｃｈｔ 原则上分为主体性法权( 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 Ｒｅｃｈｔ) 和客体性法权

(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 Ｒｅｃｈｔ)ꎬ但二者均与所谓的“主观” “客观”等观念性要素无关ꎮ Ｓｕｂ￣
ｊｅｋｔｉｖｅ Ｒｅｃｈｔ 主要是指与主体(Ｓｕｂｊｅｋｔ)相关、具有高度主体性(ｓｏｇｇｅｔｔｉｖｉｔａ)的法

权ꎬ如财产权、永久居留权、选举权等ꎬ这种法权不限于私权ꎬ也涵盖公法权ꎬｓｕ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ｅ ｒｅｃｈｔ(主体公权)即鲜明表达了这一点ꎻ而 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 Ｒｅｃｈｔ 则指

不随特定主体而动的法(权)ꎬ它主要与公职(Ｏｆｆｉｃｉｕｍ)相关ꎬ只是公职并不限于

(世俗性)公权机构ꎬ还包括“教会公职”(Ｏｆｆｉｃｉｕｍ 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ｓｔｉｃｕｍ)等ꎮ 因此本文

将结合语境分别采纳“法(学)”和“法权”的译法ꎮ
第二ꎬ鉴于上述 Ｂ 段的重要性ꎬ这里有必要将原文和译文做对比说明:

康德原文:Ｄａｓ Ｒｅｃｈｔ ｉｓｔ ａｌｓｏ ｄｅｒ Ｉｎｂｅｇｒｉｆｆ ｄｅｒ 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ꎬｕｎｔｅｒ ｄｅｎｅｎ ｄｉｅ Ｗｉｌｌｋüｒ ｄｅｓ
ｅｉｎｅｎ ｍｉｔ ｄｅｒ Ｗｉｌｌｋüｒ ｄｅｓ ａｎｄｅｒｎ ｎａｃｈ ｅｉｎｅｍ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 Ｇｅｓｅｔｚｅ ｄｅｒ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 ｖｅ￣
ｒｅｉｎｉｇｔ ｗｅｒｄｅｎ ｋａｎｎ.

Ｇｒｅｇｏｒ 译本:Ｒｉｇｈｔ 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ｏｎｅ
ｃａｎ ｂ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４〕

张荣、李秋零译本:法权是一个人的任性能够在其下按照一个普遍的自由法

则与另一方的任性保持一致的那些条件的总和ꎮ〔５〕

关于原文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１)Ｗｉｌｌｋüｒ 和 Ｗｉｌｌｋüｒ 在康德法哲学中的语

义阐释即构成了单独的研究ꎬ所涉甚多ꎬ〔６〕这里只是简单地指出ꎬＷｉｌｌｋüｒ 总的说

来是“任意(而为)”的意思ꎬ与 Ｗｉｌｌｅ 属近义词ꎮ 但 Ｗｉｌｌｋüｒ 相对 Ｗｉｌｌｅ 而言更强

调外在行为ꎬ而这也是 Ｍａｒｙ Ｊ. Ｇｒｅｇｏｒ 将 Ｗｉｌｌｋüｒ 译为 ｃｈｏｉｃｅ、而没有译为 ｗｉｌｌ 的
原因:ｗｉｌｌ 的表意重心是内心ꎬ并不强调外在行动ꎬ故民法学界译为“意思”ꎮ 很

显然ꎬ康德上文并不是在强调心理的而是在强调活动的共存ꎮ 因此ꎬ张荣、李秋

零译本更忠实原文ꎬＧｒｅｇｏｒ 的译文则有助于我们更贴切地理解ꎬ而本文译为“意
志行为”则只能说是减损程度较小的一种选择ꎬ并不是 １００％的对译ꎮ

２)定语从句中的词组 ｍｉｔｚｕｓａｍｍｅｎ 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ｔ 的意思是“将统一到

一起”ꎬＧｒｅｇｏｒ 将其译为 ｃａｎ ｂ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ｗｉｔｈ 是较精确的ꎬ它恰当地传达出了法是

具有自由意志不同个体的活动联结或整合于共同体之中ꎮ 而张荣、李秋零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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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持一致”的译法可能会让人联想到思想行动上的齐一化(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ꎬ
若此则会严重扭曲康德的愿意ꎮ 至于那种“和谐共存”的译法则属过译ꎬ因为法

的首要诉求原则上说是法秩序(Ｏｒｄｏ Ｉｕｒｉｄｉｃｔｕｓ)下的和平(ｐａｃｅ)或自治不受滋

扰ꎬ而不是和谐(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ꎮ
第三ꎬ法是跟维护自由的普遍法则(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 Ｇｅｓｅｔｚｅ ｄｅｒ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的强制

联系在一起的ꎬ这就意味着道德、自由等价值必须通过实证法的形式得以表达

(康德从来不否认作为常识的道德和法的联系)ꎬ而不应绕过法直接施加强制力

(这正是法律实证主义的论证进路方向)ꎬ这一点亦为康德的如下论述所揭示:
法学(Ｒｅｃｈｔｓｌｅｈｒｅ)和德性学说(Ｔｕｇｅｎｄｌｅｈｒｅ)因而是有区别的ꎬ它并不是由于义务

上的差异所致ꎬ而毋宁说是立法上的差 异所 致ꎬ后者 使 得 某项 或 其 他动 力 机 制

(Ｔｒｉｅｂｆｅｄｅｒꎬ该词英译为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ꎬ它强调的是行为的动力机制而不是纯内心活动)和法

律(Ｇｅｓｅｔｚｅ)联系在一起ꎮ〔７〕

二、康德关于法的体系性分类

在对法进行了定义性论述之后ꎬ康德将法的体系性分类划分为内在性法

(权)和实证性法(权)(其他划分方式都不是真正的体系性划分)ꎬ对此参见«道
德形而上学»中的论述:

Ｂ. 法(学)的一般性划分

１)作为体系性的学说 ( ａｌ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ｒ Ｌｅｈｒｅｎ )ꎬ法学 (Ｒｅｃｈｔｅ) 分为ꎬ自然法

(Ｎａｔｕｒｒｅｃｈｔ )ꎬ即建立在先验原则之上的法ꎻ以及实证的(制定性的)法(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 ｓｔａｔｕｔ￣
ａｒｉｓｃｈｅ)Ｒｅｃｈｔ)ꎬ即来自立法者意志的法ꎮ

２)法(Ｒｅｃｈｔｅ)ꎬ作为(道德性)机能( ｖｅｒｍöｇｅｎ )ꎬ即将他者置入义务之中作为法的

基础(即名义ｔｉｔｕｌｕｍ )ꎬ其最高划分就是内在性的(ａｎｇｅｂｏｒｎ )和获得性的(ｅｒｗｏｒｂｅｎｅ )法

权ꎮ 内在性法权是按其性质属于个人的法权ꎬ它不依赖于建构法的任何行为ꎻ而获得性

法权则是这样的法权ꎬ对于它而言建构法的行为乃是必须的ꎮ
内在性的“你的”和“我的”亦可称之为内化性的( ｉｎｎｅｒｅ )“你的”和“我的”(ｍｅｕｍ

ｖｅｌ ｔｕｕｍ ｉｎｔｅｒｎｕｍ )ꎬ因为外在性的“你的”和“我的”在任何时候都应为获得性的ꎮ〔８〕

关于上文需特别说明的是第 ２ 部分ꎬ国内现有主流汉译本存在着较大的争

议ꎬ原文、译文对比参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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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先行说明的是在整段当初处于中枢地位的 ａｎｇｅｂｏｒｎｅ 一词的翻译ꎮ 在

日常语用中ꎬａｎｇｅｂｏｒｎｅ 有汉语中的与生俱来之意ꎬ但我们需要考虑的是ꎬ康德究

竟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的这个词ꎬ以及为什么 Ｇｒｅｇｏｒ 译本要以 ｉｎｎａｔｅ、而不是以

ｂｏｒｎ 对翻译它?〔１１〕

第一ꎬ就学理而言ꎬ尽管康德所讲的 ａｎｇｅｂｏｒｎｅ ｒｅｃｈｔｅ 通过、并在经验限度内

得以展现出来ꎬ但其基础却是先验性原则ꎬ所以生而具有的权利(ｂｏｒｎ ｒｉｇｈｔｓ)依
旧是经验的(ａ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ｉ)、而不是先验的(ａ ｐｒｉｏｒｉ)ꎬ如依出身而具有取得的国籍

及其相关权利(如成年后的选举权)、未出生的胎儿所获得的医疗保障等都是获

得性实证法权ꎬ而非自然权利ꎮ 事实上ꎬ将 ａｎｇｅｂｏｒｎｅ ｒｅｃｈｔｅ 汉译为“生而具有的

法权”还涉及人什么时候才算得上出生、什么时候才具有与生而具有的法权的

问题? 以及更为根本的ꎬ他(她)究竟是因为出生、还是因为共同体的法体制而

获得了相应法权?
质言之ꎬ生而具有的权项是实证法权(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ｃｈｔ)、而不是自然权利

(Ｎａｔｕｒｒｅｃｈｔ)ꎮ 在康德看来ꎬ只有那种不依赖经验、而是依赖先验原则的内在性

法权(ａｎｇｅｂｏｒｎｅ ｒｅｃｈｔｅ / ｉｎｎａｔｅ ｒｉｇｈｔ)才是自然权利ꎬ而这种“内在性的法权只有一

种”(Ｄａｓ ａｎｇｅｂｏｒｎｅ Ｒｅｃｈｔ ｉｓｔ ｎｕｒ ｅｉｎ ｅｉｎｚｉｇｅｓ /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Ｉｎｎａｔｅ Ｒｒｉｇｈｔ )ꎬ那
就是“自由”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 / Ｆｒｅｅｄｏｍ )!〔１２〕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才能充分理解

Ｇｒｅｇｏｒ 用 ｉｎｎａｔｅ ｒｉｇｈｔ 去译 ａｎｇｅｂｏｒｎｅ ｒｅｃｈｔｅ 的深层原因ꎮ 顺便说明的是ꎬ«康德

的权利体系»的汉译者将 ｉｎｎａｔｅ ｒｉｇｈｔ 译为“固有法权”乃是可赞的处理ꎬ〔１３〕 而沈

叔平译本将其译为“天赋的权利”也是可取的ꎬ它至少明确地表达出了与法体制

赋权相对应之意ꎮ〔１４〕

第二ꎬ古典自然法权论者所主张的财产权等在康德看来都是获得性法权ꎮ
因此ꎬ尽管相当多的自然法论者都会不同程度地援引康德或以康德理论为基石ꎬ
尽管«道德形而上学»中关于道德和法(权)的论证次序符合自然法学派所欣赏

的口味ꎬ但康德的法学观却不能被归结为自然法学派ꎬ他对自然法学说的批评是

众所周知的ꎮ 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康德在«论永久和平» 〔１５〕 中对建构宪

政的人民(ｖｏｌｋ)的私德没有特别提及ꎬ却反而给出了这样的表述:“即便一个人

在道德水准上真的不是好人ꎬ但他也会被迫成为好公民ꎮ 建构政府尽管听起来

是困难的ꎬ但即便魔鬼民族(只要他们有理智)也可以解决之ꎮ” 〔１６〕

因此ꎬ那种认为康德的法学说基础是道德的观点是有争议的ꎬ如邓晓芒教授

的如下论述:“康德对人类历史和社会政治关系的一个基本哲学构想ꎬ这就

是:人类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是法权(或译“权利”“公正”ꎬＲｅｃｈｔ)ꎬ而法权的

基础是道德ꎮ” 〔１７〕康德原著所反复强调的法的形而上基础是自由ꎬ而不是其它因

素ꎮ
第三ꎬＧｒｅｇｏｒ 译本具有某种解释的功能ꎬ它有助于我们消除将康德的自然法

权(即内在性法权)理解为生而具有的法权的观念ꎮ 但相关误解在学界是相对

比较普遍的ꎬ对此参见邓晓芒教授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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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ｖｅｒｍｏｅｇｅｎ)即“功能”ꎮ 阐明法权的“学说”与阐明其“功能”是两个不同的

层次ꎬ类似于康德喜欢做的“形而上学的阐明”和“先验的阐明”的区分ꎮ 在这里ꎬ“生而

具有的法权”和“自然法权”、“获得的法权”和“实证法权”分别有一种对应关系ꎮ 而康

德所要考察的主要是第一种对应关系ꎬ即“生而具有的法权”是“自然法权”的应用功

能ꎬ而“自然法权”是“生而具有的法权”在应用时的标准ꎮ 那么ꎬ这套法权体系与前述

那种自然法则体系有什么不同呢? 根本的不同就在于ꎬ自然法则是一种“外在的法则”ꎬ
而自然法权是一种“内在的法权”ꎬ如康德所说:“生而具有的‘我的’和‘你的’也可以被

称为内在的‘我的’和‘你的’”ꎮ 而这种内在的、生而具有的法权“只有一种”ꎬ这就是

“自由”ꎮ〔１８〕

邓晓芒教授将“生而具有的法权”和“自然法权”相对应的不当理解引发了

衍生性的瑕疵ꎬ尤其是“‘生而具有的法权’是‘自然法权’的应用功能ꎬ而‘自然

法权’是‘生而具有的法权’在应用时的标准ꎮ”这一辩证法式的论述是让人困惑

的ꎮ 正如前文所论ꎬ生而具有的法权属获得性法权ꎬ它和自由不具同一性ꎮ 在康

德那里ꎬ作为法的形而上基础的自由是相当抽象的ꎬ相反ꎬ只有形而下的实证法

才是真正的法ꎬ否则就是不为法体制所保障的裸体权利ꎬ如因超过诉讼时效和破

产清算资产的债权以及单纯违反婚约不存在违约之诉等ꎮ 毋庸讳言的是ꎬ相关

误解主要是基于哲学界对法学界的专业隔膜所致ꎮ 或许ꎬ哲学界关于康德的误

解部分地受到了卢梭的影响ꎬ他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句话中即为“人人

生而平等但却处处陷于枷锁之中”ꎮ (Ｍａｎ ｉｓ ｂｏｒｎ ｆｒｅｅꎬ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 ｈｅ ｉｓ ｉｎ
ｃｈａｉｎｓ. )尽管这种主张批判现实主义的功能让人振奋ꎬ但从法学的角度说却相

当空洞:权利层面的平等或不平等从来都是实证制度造就的ꎬ而不是出生所造就

的!

三、自由、自治与法的划界性功能

(一)康德关于自由的定义性描述

康德关于自由的定义性描述亦在多处有所呈现ꎬ为方便起见这里只引证他

在«论俗语: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ꎬ但并不适用于实践» 〔１９〕中的片段:
关于作为人(即社会中的每个成员)的自由(Ｆｒｅｉｈｅｉｔ)ꎬ我用如下的公式去表达共同

体的宪法性原则:无人能强迫我按照他的方式(根据他关于他人福祉所持之观念)去享

有幸福ꎻ相反ꎬ一个人可以用在他看来是恰当的方式去追求幸福ꎬ只要他不损害其他人

追求类似目标的自由ꎬ即可以根据可能的普遍法则和每一个人的自由并存的那种自

由ꎮ〔２０〕

这里首先需要澄清的是德语中的“自由”Ｆｒｅｉｈｅｉｔ 和 Ｌｉｂｅｒｔａｔ 的语义学内涵ꎮ
但无论哪个词都跟“释放、免于” (Ｆｒｅｉ)、“解放” (Ｂｅｆｒｅｉｅｎ)等动作紧密相联ꎬ也
即自由首先所表达的乃是从一个不正当的状态中摆脱出来ꎬ因而 Ｆｒｅｅｄｏｍ 这类

措辞在汉语中最接近的意思是具有褒义色彩的“解放”ꎬ故“解放军”即为“自由

军”ꎬ如 Ｓｙｒｉａｎ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ｓ 即可译为“叙利亚自由军”ꎮ 相反ꎬ汉语中的“自
由”在字面上所凸显的意思是自己做主ꎬ它的回译最接近的形式是 ｓｅｌｆ － ｄｅ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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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ｏｎꎬ而这也是“自由主义”在 ８０ 年代长期受到官方望文生义的批判的部分原因

所在ꎮ
在上述解析背景下ꎬ康德原文中的两层意蕴就会较为明晰地呈现出来:
第一ꎬ康德的“无人能强迫我按照他的方式(根据他关于他人福祉所持之观

念)去享有幸福”当然意味着“无人能强迫我按照他所讨厌和反感的方式去生

活”ꎮ 而这正是伦理学中的所谓“银律”ꎬ即孔子所说的 “己所不欲ꎬ勿施于

人”ꎮ〔２１〕因而ꎬ自由所首先要摆脱的、所旨在排除的恰恰是他所没有直接论述的

内容ꎬ即那种强迫别人按照他本人所讨厌和反感的方式去生活的观念以及相关

制度安排ꎮ 具体说ꎬ那种以奴役、压迫和歧视等为内容的体制ꎬ当代法律中的人

格减等(如我国原有选举法对城市和农村户籍人口的区分)ꎬ深度游离在代议制

之外的立法和行政措施ꎬ公然使用酷刑(如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所使用的酷刑)
等等ꎬ都是需要首先加以排除的ꎮ

第二ꎬ康德之所以对“自由”采取排除法的论述是因为在他看来ꎬ那种“己所

不欲ꎬ施之于人”的观念和制度随着启蒙运动和文明的进步ꎬ虽然不可能被彻底

涤除ꎬ但至少可以被大规模地抑制ꎬ因为即便是邪恶的政体也不会公然将“己所

不欲ꎬ施之于人”作为其法体制的支撑性理念ꎮ 正因为此人们才要格外警惕那

种强制我按照他人的幸福观去行动的这一观念及其相关制度ꎮ 在康德看来ꎬ事
实上也的确如此ꎬ人类制度中的某些不文明因素反而正是以这一信念为思想基

础的ꎬ即使在今天它仍然深度存在于观念市场和现实制度之中ꎮ
无疑ꎬ我们在面对康德自由观时必须使用当然解释的方法ꎬ要看到其背后更

显然的意思ꎮ 也即ꎬ自由首先是要从“己所不欲ꎬ施之于人”的野蛮的制度强制

中摆脱出来ꎬ其次才是从“让别人按照自己的幸福观去行动”的强制中摆脱出

来ꎬ只有当从两个角度去衡量康德乃至人类文明史和法律史的时候ꎬ我们才会有

更为宽阔和精准的视野ꎮ
(二)法的划界性功能

当康德将自由作为法形而上基础就必然触及到了自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的理念ꎬ〔２２〕 而这

一法律观也常被简化为人己划界的思想ꎬ对此参见如下论述:
进入(若你不禁要和其他人交往的话)与他人交往的社会之中ꎬ在该社会中每个人

可以保有他之所有(ｓｕｕｍ ｃｕｉｑｕｅ ｔｒｉｂｕｅ )ꎮ 如果最后的这个公式被翻译成“给每个人他

自己所有的”(ｇｉｂ ｊｅｄｅｍ ｄａｓ Ｓｅｉｎｅ )乃是荒唐的ꎬ因为你不可能将他已经有的赋予他ꎮ
为了有意义ꎬ它就应该读作:“进入一种条件之中ꎬ在其中那属于每个人的可得到不受其

他人滋扰的保证”(Ｌｅｘ ｉｕｓｔｉｔｉａｅ 正义的法则)ꎮ〔２３〕

张荣、李秋零译本:进入(如果你无法避免社交)与他人的社交ꎬ在其中要维护每个

人他自己的东西(ｓｕｕｍ ｃｕｉｑｕｅ ｔｒｉｂｕｅ )ꎮ 这最后一个公式ꎬ如果翻译成“给每个人他自己

的东西”ꎬ就会是胡说八道了ꎻ因为人们不能给予任何人他已经拥有的东西ꎮ 因此ꎬ如果

它要有意义ꎬ那就必须是:“进入一种状态ꎬ在其中能够针对每一个他人来保证每个人他

自己的东西”(Ｌｅｘ ｉｕｓｔｉｔｉａｅ 正义的法则)ꎮ〔２４〕

上文中的 ｓｕｕｍ ｃｕｉｑｕｅ ｔｒｉｂｕｅ 经常被理解为“他的东西”而非“他之所有”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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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翻译有将康德的划界思想理解为经济利益划分的倾向:法所规范、所保障的不

仅有经济性法益ꎬ尽管它是其中重要的私法权益ꎮ 如果我们进而结合公法背景

来看待康德的上述论述(公法权力划分当然体现了划界思想)ꎬ那么划界思想所

指陈的宽泛内涵就能全面地揭示出来:自由与自治直接紧密相联!
自由、自治和法的划界功能体现在康德诸多相关文本的结构体系上ꎬ以«道

德形而上学»之第一卷«法的形而上学初始依据»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ｓｃｈｅ Ａｎｆａｎｇｓｇｒüｎｄｅ
ｄｅｒ Ｒｅｃｈｔｓｌｅｈｒｅ)为例ꎬ康德对法的定义性描述ꎬ尤其是“Ｂ. 什么是法”和“Ｃ. 法的

普遍原则”这两段ꎬ它们位于导论“法(权)学说导论”部分ꎬ而导论之后的第一章

为“私法”、第二章为“公法” (没有第三章)ꎮ 这显然意味着自由是贯穿康德私

法、公法的核心性原则:无论二者有什么区别ꎬ它们都必须最终落实为对自由的

规范、支撑和守护ꎮ 反之ꎬ如果自由不和法律结合起来ꎬ不多层次地、复合性地展

开为现实性的制度ꎬ它就只能是缺乏质料的空洞的理念ꎮ
鉴于学界对自由在康德私法(学)中的地位已有相当的专著和译著ꎬ这里只

提及自由在康德公法中的法理地位ꎬ对此参见«道德形而上学»中的公法论证顺

序图:

总之ꎬ在康德看来ꎬ“内在性法权只有一种”ꎬ即自由ꎬ它在其整个法学说中

具有统摄性的或发源性的地位ꎬ私法、公法、国际法等无疑都是、并应该是对自由

的落实、规范和保障ꎮ 这一点不仅表现为自由是法的形而上基础ꎬ也表现在«论
俗语»中关于法以自由为目的的论述:“法要把每一个人的自由限制在与其他所

有人的自由相互协调的状态之上ꎬ即在根据普遍的法则乃是可能的这一限度之

内ꎮ 而公法则是使该协调成为可能的外部性法律的总和ꎮ” 〔２５〕

四、法作为文明状态的表征和维系纽带

(一)法作为文明状态的表征

在康德的学说中ꎬ法不仅规范、维系和促进了人的道德尊严ꎬ而且还具有将

自然状态(ｓｔａｔｕ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和文明状态(ｓｔａｔｕｓ ｃｉｖｉｌｉｓ)区隔开的学理价值ꎬ也即法

是划分文明的、开化的(ｃｉｖｉｌｅ)和不文明的、野蛮的( ｉｎｃｉｖｉｌｅ)状态的尺度ꎮ 对此

参见康德在反驳霍布斯的契约论中的论述:
文明状态ꎬ仅仅被视为是法律的状态ꎬ是建立在如下条件之上的:

１. 作为人ꎬ即社会中的每个成员ꎬ所享有的自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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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作为主体ꎬ即处在彼此关系中的每个成员ꎬ所享有的平等ꎮ

３. 作为公民ꎬ即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ꎬ所享有的独立ꎮ〔２６〕

在上面论述中ꎬ我们看到:
第一ꎬ康德将文明状态和法律紧密地联系了在一起ꎬ他的文明观因而即为法

律文明观ꎬ而这也是理解康德法学说的锁匙ꎮ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ꎬ法律联结只是人类文明共同体诸多联结中的一种ꎬ康德

没有否定和贬低其他联结方式的价值和重要性ꎬ如宗教联结、(春秋)礼法联结

等ꎮ 而问题要害乃是ꎬ人类文明共同体的联结方式有很多种样态乃是常识常见ꎬ
如语言、族群、经济、文化、宗教甚至某种革命学说等等ꎬ为什么康德唯独选中了

法律联结并将它作为文明状态的唯一的维系纽带呢? 其它联结也在某种程度上

具有使人摆脱蒙昧和野蛮的规训性功能ꎬ也具有划界和定纷止争的功能(如周

礼)ꎮ 就涉及到了法律联结的评价问题ꎮ 总的说来ꎬ康德认为ꎬ作为抽象规则的

法律在形式上更具普遍性ꎬ〔２７〕而哈耶克将康德的法学说视为规则正义观即基于

对正当规则所具有的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推重ꎮ
第二ꎬ文明状态是法的文明高度之所在ꎬ也是法所应具有的外貌和本质ꎮ
那种缺乏人道、人性、人的尊严、对权力野性的驯服等因素的法虽然在效力

和名分上可能作为法律而出现(具有法效力的也可能没有法的名分ꎬ如具有约

束人身自由效力的某些党的规章)ꎬ但那跟文明无关ꎮ 这一洞见使得康德的法

学说相对于自然法学派具有更宽泛的竞争力:道德、正义等仅仅只是法的部分价

值ꎬ比它们更为深厚的乃是文明!
与此相关的则是ꎬ文明状态并不是单体状态ꎬ它分为不同的品次ꎮ 也即ꎬ个

体和共同体的文明化过程是处在不断进行中的ꎬ并不是所有个体或共同体都能

始终处于向上的姿态ꎬ倒退和堕落也是普遍存在的ꎮ 这就意味着文明状态本身

具有高下等级之分ꎬ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文明品次因而并不是齐一的ꎮ 这不仅只

是理论问题ꎬ也是现实的问题ꎬ它对评价目前我国的法律体制尤其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
(二)法作为维系文明状态的纽带

在康德的法律学说中ꎬ法的突出性功能表现为对野蛮性的规训ꎬ对此参见如

下论述:
一个人必须从仅仅顺着自己的想法而行事的那种自然状态中走出来ꎬ通过法律使

自己以屈从于外在的公共的强制之方式与所有其他人联结在一起(他不可避免地要和

其他人社交)ꎬ并因此而进入到这样一种状态之中(ａｌｓｏ ｉｎ ｅｉｎｅｎ Ｚｕｓｔａｎｄ ｔｒｅｔｅｎ)ꎬ即凡是

那被承认为他之所有者都以法律的形式( ｇｅｓｅｔｚｌｉｃｈ )所规范保障、并通过充分的权力

(Ｍａｃｈｔ )所获得(不是他自己的权力ꎬ而是外部性的权力)ꎬ也就是说他最首要者乃是要

进入到文明状态(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Ｚｕｓｔａｎｄ)当中去ꎮ〔２８〕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第一ꎬＺｕｓｔａｎｄ 在现当代日常德语中并无 “条件” 之意 (“条件” 通常用

—４６—

学术界 ２０１５. ８学科前沿



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ｕｎｇ 或 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ꎬ但 Ｇｒｅｇｏｒ 译本和 Ｃｏｌｃｌａｓｕｒｅ 译本都将上段中的

Ｚｕｓｔａｎｄ 被译为了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ꎬ乃至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Ｚｕｓｔ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ｃｉｖｉｌｉｓ 的德语表述)
也被相应译为了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而非 ｃｉｖｉｌ ｓｔａｔｅꎮ〔２９〕这种译法有助于我们理解 ｓｔａ￣
ｔｕｓ ｃｉｖｉｌｉｓ 既是状态、也是条件的意蕴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是极富启发性的

解释性翻译ꎮ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就能充分地理解康德的论证思路:既然个体需要借

助社会完成其文明化的过程ꎬ他所身处的共同体也需要走入更大的共同体ꎬ甚至

是全人类的共同体ꎬ以尽可能地消除政治国家间层面的自然状态并受国际法的

约制ꎬ而这正是«论永久和平»的主要论证目的ꎮ 在康德看来ꎬ人类的政治实践

也充分地表明ꎬ一国的文明状态不能离开经济—法律体系的开放而在国际社会

孤立地得到其实现ꎮ
第二ꎬ尽管康德明确提出了自由和共同体紧密相联ꎬ但这绝不意味着共同体

仅仅只有政治国家ꎬ主权体及其法制度在康德那里并不是匍匐在大地之上的

神ꎬ〔３０〕对此ꎬ美国的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Ｒ. Ｔｅｓóｎ 教授也曾这样提及:
康德并不考虑保护政府(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的问题ꎬ除非它们为其人民所合法地( ｌｅｇｉｔｉ￣

ｍａｔｅｌｙ)任命ꎮ 尽管康德用比喻性的描述(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将国家(ｓｔａｔｅ)形容为

伦理人(ａ ｍｏｒ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ꎬ但康德却不是黑格尔ꎮ ———政府(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并不因其自身

(ｐｅｒ ｓｅ)而受敬重ꎬ它仅仅在这样的限度内才受敬重ꎬ即它是有权制定法律(立法权)、

实施法律(行政权)、在公民中审案(司法权)的自由个体赋予了权力的代理(ａｇｅｎｔ)ꎮ〔３１〕

就现实经验而言ꎬ尤其是 ９０ 年代全球化深度启动以来ꎬ人类共同体的多维

性已变得极具可感性ꎬ个人并不只对政治国家有所归属和忠诚ꎬ还对多维度、复
杂的人类各种共同体有所归属和忠诚ꎬ如教会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如联合国、
欧盟、英邦联〔３２〕)、经济共同体(如 ＷＴＯ 和各种自贸区)、具有豁免权(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的国际组织 (如国际奥委会)ꎬ乃至工会、商会、公司、 大学、 宗族等社团

(ｓｏｃｉｅｔà)ꎮ 而移民(包括永久居留权人)和双重国籍现象更是凸显了个体政治

归属的多重性和立体性ꎬ以近年来有些国家践踏自由和法治的公共事件为例ꎬ它
往往会引发移民(包括已获得所在国国籍的移民)到母国驻外大使馆或联合国

机构进行游行请愿等ꎬ甚至可能在所在国国会推动针对母国的批评性决议、立法

等ꎬ如日裔美国议员所推动的针对慰安妇问题的国会谴责ꎬ以及骆家辉对我国某

些政策的态度(如陈光诚事件)等ꎮ 即使我们不考虑(国际)私法共同体的问题ꎬ
上述现象也足以说明个体政治归属感的复杂性ꎮ〔３３〕

这里尤要提及的是ꎬ我国“反右”、“文革”、大规模没收私产(其中包括没收

外国公私资产)等悲剧正是在我们深度游离于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国际社会和

国际法体系之外的背景下发生的ꎮ〔３４〕 而薄熙来、王立军主政重庆时期所出现的

公权力大规模非法取证、刑讯逼供、检方滥诉等则明显有违我国已签署和批准的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１９８８ 年对我国

生效)等条约ꎮ 毋庸讳言的是ꎬ若重庆是像上海、广州那样国际化色彩浓重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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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ꎬ则其所引发的外交纠纷将不堪设想ꎮ 而我国经济“走出去”的战略也更加有

助于我们反向理解之:若有哪个国家敢于公然没收中国财产(含国企)ꎬ对我国

籍人和企业实施野蛮盘剥或清关ꎬ或在参与大型政府采购投标中因缺乏公平透

明程序而遭到戏耍等反文明现象(我国在法治欠发达国家普遍遭遇过这种待

遇)ꎬ我国政府就会与其进行交涉并形成强大的外加压力ꎮ
学理和现实充分表明:国际化环境对公权不文明地恣意运行会形成极大的

遏制性力量ꎬ并从而对自由和人权形成保护ꎮ 因此ꎬ当康德说文明状态是法律状

态时ꎬ法绝不仅指国内法ꎬ还包括(世俗)国际法以及非世俗性的教会法ꎬ而包括

统治阶层自身在内的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实现和保障程度也在事实和法理上无可

争议地高度依赖国际法和国际社会ꎮ 这也正如 Ｆ. Ｒ. Ｔｅｓóｎ 一针见血地指出的:
“国家主义范式是十足错误的ꎮ” 〔３５〕否则我们就几乎无法理解 ９０ 年代以来国际

上的国际法学界关于人权(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主权(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和人道主义干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的关系的大论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ꎬ以及为什么新康

德主义成为了其中重要的一极ꎮ

五、作为学说的康德的法学说

在康德看来ꎬ真正给人类历史注入文明曙光的并不是语言文字和道德(尽
管它们都是极为重要的必然性基础)ꎬ也不是劳动ꎬ而是法制度ꎮ １９７０ 年代以来

动物行为学(ｅｔｈｏｌｏｇｙ)的突飞猛进早已充分揭示了道德性行为以及粗略使用工

具的现象在高等动物界的普遍存在ꎬ〔３６〕 古人类学的晚近研究更是表明ꎬ直立人

(ｈｏｍｏ ｅｒｅｃｔｕｓ)ꎬ如北京直立人(它们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早在几十万年前

就会使用人工火、工具并形成了抽象的思维能力等ꎬ而晚期智人(ｈｏｍｏ ｓａｐｉｅｎｓ)
诸分支则更是具有高度的社会性道德、语言能力(含粗略地标志绘画式符号)、
使用复杂工具能力等ꎮ 若考虑到富于高度智能性的直立人、智人曾共同地生活

在大地之上ꎬ那么说道德、语言、劳动等因素造就了人和文明的学理说服力就相

对较弱了ꎮ
然而ꎬ康德关于法权制度是自然状态和文明状态的划分标准毕竟只是一种

学说ꎬ是一种看待世界的具有解释和建构功能的有效的理论工具ꎬ其优势仅仅只

是它相对于其他学说更具说服力ꎬ但这却绝对不意味着它是对客观事实本身的

描述ꎬ故那种将法律制度视为是对客观事实之划分的观点乃是十分不恰当的!
至于发问究竟什么才是自然状态和文明状态真正的划分标准则是没有清楚地意

识到这两个概念都是人为的理论模式所致ꎮ
总之ꎬ康德的法学说即使在今天也仍然让人仰望ꎬ当然并不是说它正确的、

而其它学说都是错误的ꎬ而是说它在学理和价值层面相对于其它学说而言ꎬ如道

德文明观(孟子)和劳动文明观(马克思)ꎬ更具竞争力ꎮ 若结合到康德在«人类

历史的猜测性开端» 〔３７〕中所阐明的ꎬ那么我们就能更深入地理解文明的进步应

首先体现为以制度规训人的野蛮性(尤其是使用公权力的野蛮性)ꎬ而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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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ｋｉｎｄ)和发展(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进步(ｐｒｏｇｒｅｓｓ)和文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之间并不是简单等同的ꎮ 如果我们进而把康德“文明状态仅仅被视为是法律的

状态”的主张和我国建构法治的国家诉求结合起来ꎬ那么康德法哲学的现实意

义和价值指向更会更加凸显!

注释:
〔１〕Ｄｉｅ Ｍｅｔｈａｐｈｙｓｉｋ ｄｅｒ Ｓｉｔｔｅｎꎬ１７９５. 英译本参见 Ｉｍｍａｎｕｌｅ Ｋａｎｔꎬ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ꎬ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ｒｙ Ｊ. Ｇｒｅｇｏｒ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１. (以下简称: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本文主要参照的是

英文本ꎬ笔者有时也会标注德语原文ꎬ但不再标识德文版出处ꎮ
〔２〕〔５〕〔９〕〔１０〕〔２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ꎬ«康德全集(卷 ６)»ꎬ张荣、李秋零译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２３８、２３８、２３８、２４６、２４５ 页ꎮ
〔３〕〔４〕〔７〕〔８〕〔１２〕 〔２３〕 〔２８〕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ꎬ(２３０ － ２３１)ꎬｐｐ. ５６ － ５７、(２３０)ꎬｐｐ. ５６、

(２２０)ꎬｐｐ. ４７、(２３７)ꎬｐｐ. ６３、(２３７)ꎬｐｐ. ６３、(２３７)ꎬｐｐ. ６２、(３１２)ꎬｐｐ. １２４.
〔６〕关于这两个词在汉语中的表述差异参见〔美〕杰弗里墨菲( Ｊｅｆｆｒｉｅ Ｇ. Ｍｕｒｐｈｙ):«康德:权利哲

学»ꎬ吴彦译ꎬ中国法制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ꎻ«康德法律哲学的两种解释路向:起源与基础———康德:权利哲

学代译序»ꎬ第 １０ － １２ 页ꎮ
〔１１〕关于 ａｎｇｅｂｏｒｎｅ 在日常生活和在康德著作中的语用之别ꎬ王路教授有过附带性的提及ꎬ参见王

路:«词汇和概念———评关于“本性”与“本质”的汉译争论»ꎬ«哲学门»(第 １０ 卷)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ꎮ 事实上ꎬ该问题也牵扯到康德的 Ｎａｔｕｒ(Ｎａｔｕｒｅ)究竟作何理解ꎬ学界的争论参见邹晓东:«“本质”对

“本性”:主体性自由概念下的心灵改善困境———兼论李秋零译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对康德“本质”
概念的误读»ꎻ李秋零:«“本性”还是“本质”? ———答邹晓东先生»ꎬ«哲学门» (第 ８ 卷)ꎬ北京大学出版

社ꎬ２００９ 年ꎮ
〔１３〕参见莱斯利阿瑟马尔霍兰(Ｌｅｓｌｉｅ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ｕｌｈｏｌｌａｎｄ):«康德的权利体系»ꎬ赵明、黄涛译ꎬ商

务印书馆ꎬ２０１１ 年ꎮ
〔１４〕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ꎬ沈叔平译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４９ 页ꎮ
〔１５〕Ｚｕｍ ｅｗｉｇｅｎ Ｆｒｉｅｄｅｎ:Ｅ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ｒ Ｅｎｔｗｕｒｆꎬ１７９５. 英译本参见: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ꎬｅｄ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Ｐａｕｌｉｎｅ Ｋｌｅｉｎｇｅｌｄꎬ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ａｖｉｄ Ｌ. Ｃｏｌｃｌａｓｕｒｅꎬ Ｔｏｗａｒｄ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Ｗｒｉｔ￣
ｉｎｇ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Ｐｅａｃｅꎬ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０６.
(以下简称: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Ｐｅａｃｅ 耶鲁版ꎬ２００６ 年ꎮ)

〔１６〕Ｔｏｗａｒｄ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Ｐｅａｃｅ: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ꎬ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Ｐｅａｃｅ 耶鲁版ꎬ２００６ 年ꎬ(３６６)ꎬｐ. ９０.
〔１７〕赵明:«实践理性的政治立法———康德论永久和平的法哲学诠释»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序

言”ꎬ第 ２ 页ꎮ
〔１８〕邓晓芒:«康德论道德与法的关系»ꎬ«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ꎮ
〔１９〕Ｕｅｂｅｒ ｄｅｎ Ｇｅｍｅｉｎｓｐｒｕｃｈ:Ｄａｓ Ｍａｇ ｉｎ ｄｅｒ Ｔｈｅｏｒｉｅ ｒｉｃｈｔｉｇ ｓｅｉｎꎬｔａｕｇｔ ａｂｅｒ ｎｉｃｈｔ ｆüｒ ｄｉｅ Ｐｒａｘｉｓꎬ１７９３. 英

译本参见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ａｙｉｎｇ:Ｔｈｉｓ Ｍａｙ Ｂｅ Ｔｒｕｅ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ꎬｂｕｔ 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Ｈｏｌｄ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以下简称: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ａｙｉｎｇ)ꎬ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Ｐｅａｃｅ 耶鲁版ꎬ２００６ 年ꎮ

〔２０〕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ａｙｉｎｇꎬ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Ｐｅａｃｅ 耶鲁版ꎬ２００６ 年ꎬ(２９０)ꎬｐ. ４５.
〔２１〕伦理学上的“金律”即为耶稣所说的:“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ꎬ你也怎样对待别人ꎮ”(Ｍｔꎬ７:１２ꎻ

Ｌｕꎬ６:３１)孔子所说的是消极性规则ꎬ即排除性规则ꎬ而耶稣说的是肯定性规则ꎮ 但就内容覆盖度而言ꎬ
“银律”要比“金律”的适用范围和内涵更为宽泛ꎬ也更为基础ꎮ

〔２２〕关于自治在康德法学说中的地位ꎬ美国的 Ｆ. Ｒ. Ｔｅｓóｎ 教授曾这样论述到:“国际法必须和个人自

治(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相呼应ꎻ而个人自治这一特征ꎬ在康德看来ꎬ正是它才使人区别于其他物种”ꎮ
Ｓｅｅ: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Ｒ. ＴｅｓóｎꎬＴｈｅ Ｋａｎｔｉａ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９２ꎬＮｏ. １( Ｊａｎ.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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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ꎬｐｐ. ８２. (以下简称:Ｆ. Ｒ. Ｔｅｓóｎꎬ１９９２. )
〔２５〕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ａｙｉｎｇꎬ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Ｐｅａｃｅ 耶鲁版ꎬ２００６ꎬ(２９０)ꎬｐｐ. ４５. 本文这里对康德对公法定义

性描述的引用并未按照«道德形而上学»中的顺序进行ꎬ而是截取了«论俗语»中的片段ꎬ这是因为这篇文

章中的定义更为简洁ꎬ最为重要的是ꎬ它将公法和私法的界定并排放在了一起ꎮ
〔２６〕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ａｙｉｎｇꎬ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Ｐｅａｃｅ 耶鲁版ꎬ２００６ꎬ(２９０)ꎬｐｐ. ４５.
〔２７〕这一点也为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Ｒ. Ｔｅｓóｎ 教授所提及:“法具有形式上的普遍性”(Ｌａｗ 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ｉｎ ｆｏｒｍ. )

Ｓｅｅ:Ｆ. Ｒ. Ｔｅｓóｎ １９９２ꎬｐｐ. ６９.
〔２９〕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 之 Ｇｒｅｇｏｒ 译本ꎬ１９９１ꎬｐｐ. １２４ꎻ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Ｐｅａｃｅ 耶鲁版 Ｃｏｌｃｌａｓｕｒｅ 译本ꎬ

２００６ꎬ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ꎬ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Ｒｉｇｈｔꎬ § ４３ – § ６２ꎬｐｐ. １１２.
〔３０〕康德对此有大量相应论述ꎬ如«论俗语»ꎬ尤其是关于个体的人、国家的人和世界的人这三重维

度的论证顺序ꎻ«论永久和平»中的三个确定性条款ꎬ尤其是第三个关于世界公民权的条款等等ꎮ
〔３１〕Ｆ. Ｒ. Ｔｅｓóｎꎬ１９９２ꎬｐｐ. ７１ － ７２.
〔３２〕英邦联(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即为共同体(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ꎬ现在依然有国家奉英王为元首ꎬ

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ꎬ而英王也可任命总督(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以行王权等ꎬ对此参见«澳大利亚

宪法»第 ６８ 条:“海军和军队的指挥权ꎮ (澳大利亚)联邦海军和军队的总指挥权赋予作为女王代表的总

督”ꎮ
〔３３〕国家尚未独立或统一情况下的政治认同也触及这个问题ꎬ前者如北美 １３ 州和加拿大对英王的

认同ꎬ以及东—西德和大陆—台湾的情况ꎮ
〔３４〕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对宗教自由的压制也具有这样的国际背景ꎬ参见雷丽平、苗幽燕:«赫鲁晓夫

时期围绕宗教路线问题的党内斗争»ꎬ«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ꎻ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

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１９１７ － １９９１)»(下册)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戴桂菊:«“分离”
还是对峙? ———东正教会与苏维埃政权关系研究»ꎮ

〔３５〕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ｉｓ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ｗｈａｔ ｉｓ ｗｒｏｎｇ. Ｓｅｅ:Ｆ. Ｒ. Ｔｅｓóｎꎬ１９９２ꎬｐｐ. ９７.
〔３６〕国内的介绍性教材参见尚玉昌:«动物行为学»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十一章“动物的社

会生活与通讯”、第十二章“动物的学习行为”ꎮ 顺便说明的是ꎬ２０ 世纪后半叶生物学两个分支ꎬ即生物化

学(１９６２ 年 Ｊ. ＷａｔｓｏｎꎬＦ. ＣｒｉｃｋꎬＭ. Ｗｉｌｋｉｎｓ 获诺奖)和动物行为学(１９７３ 年 Ｋ. Ｚ. ＬｏｒｅｎｚꎬＫ. ｖｏｎ Ｆｒｉｓｃｈ 和 Ｎ.
Ｔｉｎｂｅｒｇｅｎ 获诺奖)的发展极大地改变和拓展了人类的知识面貌ꎮ

〔３７〕Ｍｕｔｍａｓｓｌｉｃｈｅｒ Ａｎｆａｎｇ ｄｅｒ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ꎬ１７８６. 英译本参见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Ｐｅａｃｅ 耶鲁版ꎬ２００６ꎬ
Ｃｏｎｊｅｃｔｕｒａｌ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责任编辑:嘉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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